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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新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 灰 犀 牛 ”。 什 么 是 “ 灰 犀 牛 ”
呢？这个词来自于米歇尔·渥克的同名
畅销书，本意是那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
的潜在危机。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灰犀牛”很
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地方债务、银
行的不良资产等，都完全符合“灰犀
牛”的特征，有较大概率成为影响中国
经济发展的风险。我们当然需要想方设
法去制服这些“灰犀牛”，但还需找出

“灰犀牛之母”，从根本上杜绝“灰犀
牛”的产生。

那么，中国经济的“灰犀牛之母”
是什么呢？就是落后的发展理念。“发
展”一词从其本意上讲，是有丰富的内
涵的，它包括技术的改进、产品的丰
富、经济结构的优化、环境的改善，以

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多个维度。但
在很多人看来，“发展”就等同于“增
长”，等同于 GDP 的提升，“发展是硬道
理”就意味着千方百计拉动 GDP 的增
长。

无论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地
方债务的累积、银行不良资产率的提
高，还是不平等程度的加大、环境的破
坏，所有这些“灰犀牛”事件归根到底
都源自这种发展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
指导下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
上讲，将这种发展理念称为“灰犀牛之
母”毫不为过。

应当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时，“发展”和“增长”的同一性是
较高的。因此，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
略往往也是最能促进发展的战略。即使
它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但与其产生的

正面效果相比，这依然是次要的。不
过，当我国的经济已经迈入了较高的发
展阶段后，“发展”和“增长”这两者
之间的矛盾就会显露出来。

根据经济规律，如果不发生技术条
件的重大改变，那么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就会随着其收入水平逐步下降。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有思维，试
图用加杠杆、加刺激的方式让经济持续
保持高速增长，那么结果就一定是泡沫
出现、风险增加，“灰犀牛”肆虐，其
产生的危害，将会远远高于增长本身带
来的收益。

要根除“灰犀牛”，归根到底还是要
摒弃落后的、不合理的发展理念。将以
增长为核心，转变为综合平衡增长速度
和发展质量。

《新京报》2017.8.3 文/陈永伟

商家拒收现金，只接受移动支
付方式，到底有没有违法呢？随着
无现金社会渐成气候，相关争论不
绝于耳。央行人士表示，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商
家拒收人民币现金属于违法行为。

移 动 支 付 的 好 处 是 显 而 易 见
的。但是，一些商家公然宣称拒收
现金，只接受移动支付方式，就引
起了广泛质疑。移动支付是潮流，

“无现金社会”的来临也是客观现
实，但是，“无现金社会”并不是完
全拒绝现金、拒收现金的社会。拒
收现金本身就是对“无现金社会”
的一种严重误读。

一方面，即便移动支付占据了
相当一部分市场交易、成为商业消
费支付的主流，但是在现实中人们
总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手机
没电了、网络流量不足了等，难道

这样我们就不消费了吗？另一方
面，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群体，
根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如果商家
拒收现金，那么他们的消费权利如
何保障？

说到底，“无现金社会”不是拒收
现金，只是提倡消费者采用移动支付
手段。对“无现金社会”的正确理
解，应该是移动支付和现金支付在长
时间内并行不悖。如果有商家为了自
己的方便，拒收消费者的现金，并因
此拒绝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或提供服
务，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

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拒收”。所以说，拒收现
金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法制日报》2017.8.4 文/苑广阔

《澳大利亚人报》 近日报道称，某社
交媒体通过监控分析 640 万名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青年发布的信息，判定其情绪
和精神状态后提供给广告商，使后者向

“情绪脆弱”的用户精准推送广告。尽
管该社交媒体对此表示道歉，但依旧引
发公众的强烈反弹——“似乎接到了精
神疾病强行诊断书”。

大数据时代，人们渐渐习惯了个人
日常行为、选择和喜好被精准捕捉，并
因此得到私人订制般的社会服务和便利
的生活。但对普通用户而言，在享受利

好的同时，个人信息暴露造成隐私权被
侵犯，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数据贩卖、安全漏洞等导致个人数
据在互联网上“裸奔”的事实令人不寒
而栗。另一种更需要引起警觉的是互联
网和大数据结合，通过“潜移默化”的
方式，令人们对隐私的让渡变为对生活
日益失去自主权。

正 如 英 国 《卫 报》 所 指 出 ， 在 大
数 据 时 代 ， 人 类 本 身 就 已 经 变 成 产
品 。 大 数 据 对 人 们 的 了 解 日 益 详 细 ，
对每个人也产生了基本判断，并对他

们的喜好做出“精准”预测。人们喝
着 它 推 荐 的 饮 料 、 穿 着 它 选 择 的 衣
服、过着它认为“适合”的生活。讲
述 科 技 造 成 人 性 流 失 的 英 国 电 视 剧

《黑镜》 曾这样演绎社交媒体：大数据
评分成为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甚至
决定人们是否有资格坐飞机、能租什
么样的房子，评分过低的人甚至可能
会锒铛入狱。

显然，大数据理当是能够化为新动
力的源泉，而不该是限制生活和思维拓
展的禁锢环。在大数据无处不在的今
天，人们如何摆脱“被大数据包装”的
命运，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倒成了一个
新鲜的课题。

《人民日报》2017.8.3

联系国内互联网招聘平台的大生
态看，就会发现，这扇大门是一直敞
开着的。去年记者曾做过实验，在

“58 同城”上注册招聘，只需十分钟
和一个手机验证就能搞定。李文星事
件后，南都记者在“BOSS 直聘”上
做了同样的实验，“中间一路秒过，
没有任何资料审核要求”、“3 分钟就
开始收到简历”。可以说，平台几乎
处处是陷阱，而每个年轻的求职者，
就像在凭着运气趟行地雷阵。

互联网似乎升级了国人生活的
叙事，但就像百度搜索依旧把年轻
的 魏 则 西 引 向 了 当 年 在 街 巷 里 摇
铃、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的游医，新
兴的招聘平台一样充斥着跳大神式
的前现代骗局。这让人们看到了网
上和网下生态的同构性，单纯技术
更新本身，对于法治和社会治理症
结的无力。

因为技术一维向前，时常会让
人 产 生 社 会 也 在 线 性 进 步 的 印 象 ，
让人产生监管手段与法治环境都在
自然提升的错觉。炒各种网络概念
的招聘平台，实际上只是把原始的
中 介 、 劳 务 市 场 平 移 到 网 络 之 上 ，
换了个地方搭场子而已。耐人寻味
的是，这些灰色地带仍保持了监管
飞地的角色，不出事不管，小事小
管，大事大管。总有人愿意赌，不
会出现李文星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作为不见面
的经济和社交模式，互联网经济的基
座应该是信用体系健全、契约精神成
熟的现实社会。但从魏则西到李文
星，“不见面”放大了信用体系不健
全和治理失效的现实症结，使那些传
统伎俩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防不胜
防。

李文星的遭遇，令人愤怒。互联
网上无新事，令人气馁。

光明网 2017.8.3

北 京 大 学 第 一 医 院 儿 科 主 任
姜 玉 武 至 今 还 记 得 ， 他 给 一 个 普
通 患 者 很 认 真 地 看 完 病 以 后 ， 这
位 患 者 又 拿 出 了 10 个 在 不 同 医 院
看 过 的 病 历 本 对 他 说 ：“ 姜 大 夫 ，
您 说 的 和 一 个 大 夫 说 的 一 样 ， 但
是 和 另 外 几 个 大 夫 都 不 一 样 ， 我
应 该 相 信 谁 ？” 姜 玉 武 感 慨 道 ：

“在儿科，这种浪费资源的现象非
常 严 重 ， 一 个 病 人 反 复 看 10 位 医
生 ， 就 意 味 着 他 占 用 了 其 他 9 个
病人的医生资源。”

在现实中，同一个患者，同一
种病症，在这家医院检查完又去其
他医院做同样的检查，在这家医院
看完医生，又去另外的医院看医生

的情况并不少见。买东西可以“货
比三家”，但是看医生也“货比三
家 ”， 造 成 医 疗 资 源 的 巨 大 浪 费 ，
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医生荒”。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患者对自
身的疾病过于担忧和焦虑。这是公
众更加重视自身健康的表现，值得
肯定，但是过犹不及，并不值得提
倡。另一方面，则是患者对医生和
医院缺乏信任，一旦两个或者是多
个医生给出的结论不一致，就更加
担心和焦虑，另寻高明，结果就陷
入一种恶性循环。

但是多数患者并不清楚，即便
是同一个病人的同一种疾病，在不
同 的 医 生 眼 里 ， 也 会 有 不 同 的 描

述，所给出的治疗方案、开出的药
方，更不会完全相同，而这并非全
是医生没有看准看透疾病，只是他
们的表述方式不同，所选择的治疗
方案不同而已。

患 者 这 种 “ 货 比 三 家 ” 式 看
病，除了浪费医疗资源、加剧医院
和医生的负担之外，也会加重自身
看病的各种成本和负担。而要避免
这种现象，除了需要患者理性看病
之外，更需要医生方面有所作为，
就是尽量使用通俗而标准的语言，
把患者的疾病讲明白讲透彻，让患
者知道这就是“终审结果”，而无
须劳民伤财，四处验证。

《北京青年报》2017.8.4 文/天歌

在于艳茹的学位遭到撤销之后，她以自己没有
得到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北大没有为撤销其学
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据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法院撤销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法院在
一审中，以北京大学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为由，判决
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刚刚结束的二审维
持原判。法律学界普遍支持法院判决结果，最响亮
的声音恰恰来自北大。事发之后，北大法学院召开
了两次针对此事的专题研讨会，大多数与会法学专
家认为：北大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过程过于草率，
处罚过重，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应当被撤销与
反思。

抄袭现象屡禁不绝，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潜
在的受害者。这些深耕学界多年的学者，又有哪
一位不对抄袭与剽窃深恶痛绝呢？但是，他们如
今却站出来，维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抄袭者的权
益，因为维护程序正义比惩治一两个抄袭者更重
要。

在很多富有正义感而又单纯的人眼中，只要
“坏人”能够得到惩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无所
谓。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谁是

“好人”，谁又是“坏人”，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
前，缺乏申辩能力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的
清白。今天，我们觉得于艳茹抄袭证据确凿，但
如果以此为由，剥夺她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
那么以后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
样的待遇呢？

今天，法院的判决结果保护的不止是抄袭者
于艳茹，而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强势一方不公对待
的个体。那些法学家们捍卫的是程序正义本身的
权威与尊严。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这些事
实，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判决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
意义 。 《中国青年报》2017.8.1 文/杨鑫宇

找出“灰犀牛之母”方可杜绝之

拒收现金误读了无现金社会

别让大数据变成“禁锢环”

法学家们为什么
站在抄袭者一边

互联网上无新事，且看——

求职者李文星之死

在学术界，“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
的指控。2016 年，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
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
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

患者看病“货比三家”加重医患负担

求职青年李文星之死，正在让人
们复盘“魏则西事件”的恐慌。23
岁，工科毕业生，出生在山东德州
的 一 个 农 村 家 庭 ， 通 过 招 聘 平 台

“BOSS 直聘”求职，拿到了名为“北
京科蓝公司”的公司 Offer——故事
到此为止都是平常。直到，7 月 14
日 ， 他 的 尸 体 在 天 津 静 海 区 被 发
现，“符合溺水死亡特征”。而后，

“北京科蓝公司”是冒名招聘公司的
事 实 被 发 现 ， 招 聘 平 台 因 为 “ 李
鬼”（疑似传销组织） 站台而陷入众
矢之的。


